FAR I RE N
112# B &+ 7% % 1505L
L
RS
EERRE A M AALEET
AR ATRL T T AR E S R PRE BT, 2 R
1ﬁz§u;&*‘ﬁ%?i’ﬂ FARI2E47 27T % - F 24 (A237
BLl AT D BRFIILEAREEET 5$69550) o At
'& LN ERUPES L
a2
FEH W oo
¥ 7
- ~ A2 A N 5LAD000-A1103885 = & & F+ (B F 44 & 3
Lo THET )W ET AP L NAREIN0ES 6 B AL o
A= A 110#£87 9p 20304 3F > v LT AT ATA B G
(FaEE) > AT EHEY > AT BEET ZHERA
o RPREAT2AE e 2L LT 4 B 2 EFPR 0 7
BalEiis mANGEFR
ZRFE ML T 2 PFY TG IET
AV /RS BB N H MR TR
@B%d%%ﬂﬁﬁéﬁé

%

)

e

d
~ ~ Hhar
Hﬁﬁkmixﬁp’#ﬁf KN - A ;)=
it AR A > - HRiZ A B A 2 BRIE

2

A

&
T AT A k2 A ﬁi,@i%ﬁpnﬁAﬁz %7%*
T eralF 5 R R R o B P e Tt @ op Ak
g&ﬁ%gwuumﬁﬁgm;w%ézﬁ%ME%ﬁm@ﬁﬂﬁ
S22 SR AR MR 2 ZBRET L EVERT A2
mﬁﬁi%—ﬁiiﬁﬁﬁ%’ﬁﬂiﬁg‘%ﬁmﬁi%

e
T/

WW

}

1



=R e R N1 SIS/ SN IR PR S
AT R R R LA R EYy o FHAMENF o 2 G
FPALT A2 ST R 0 AP UM AT A 2 i B2
%W%%TAwgéf%g ol AIEFEA M A B T2t
PP A2 P FETEF oA AF L REy (F
ﬁﬁ%)’”7k%ﬁ%$%4mﬁéﬁiwﬁﬁm%’ﬁ
AEFEPHZAT A ZIFFFAFT ML 2T B
%ﬁﬁé$%4’ﬁéikﬁAmﬁﬂ%B%¢%4$%z
o RUBRR2ZA @y IWEAERZED S 5P
Bd 2k d %ﬁféP‘Wﬁﬂﬂwz?gwﬁ(&ﬁé
Felll& B 5 F F 520875248 5 S ) o 274 ik
ALY LRk A Ry 2R T g (T IO
T~ X Oiﬁ- N Tﬁ@% é’F' OQ) Z ;E—d' @%?ﬁ% FE—;V%\
et EFE 8L B AROR IO - HOR iﬁOQL
P el L MR pF o FI2EE A RO
EOHF~HPOR -FO0O8p LR »a fagd 2 250 o
WRE S BB > AT R RE S EF N
%F%E’3%4?Ow~50ﬁ‘ﬁ0%‘ﬁ00ﬁéi
Bop2BRER &t NsFEARO L0 ~H0O
%\@QQﬁﬁﬁ~&§%$iaﬁw§’fJi%%k“
1591% 2.1 ~ %258 %278 » p JB3nF #Edpac 4 o
(D= E 2722 510905 % 1B 70 AR 2 10 %h 20 X 3% 2| ¢h 2
Rl W ",ﬁt‘é‘*”‘ ks A RITEE 5o RIFiE
15915 2. 5% 138 ~ 27 PR T 0 AR L b2 A g Bk 2
?ﬁﬁ&mwa?§14*$ﬂﬁﬁki’
—;m# ﬁmWWﬁﬁﬁf%m’méﬁﬁﬁ’ﬁ
FEA > RIEARNEREANEIRB AERF >
EIp 1070 A AN EREA Y B
PRERE ARZFIALRL - GB BT AT
Fi > GRBT I AER P FA TR FE REL
AT RHERAFFLTRELLD 33 IR b A0 32

(

ok

\

<

‘w
=y
[
S
X
d

‘_)\
. 11
N

AR A R T A 9N ﬂ“\«
Lo
—
ot R
L
2
.
N
[
-
ST
N
e
”g\ﬁ(

Do



FELA D EET R A2 R 2 AR LN T
PARE R RV ERSE EF 0 R
%ﬂ 594 75‘;%,3‘5_ —;;aﬁ%;ﬂfn;—*ﬂ#\f p_%/%“ oy

a

BIFTRE2 i W ZEi2 7
éﬁ W*ﬂwﬂ@ﬁ’%%’éwﬁﬁ%ﬁiﬁﬂiﬁﬁ%ﬁ
oo x AT el 2 iR (SR F S FFE
Z %‘-47%5‘2 SN T EBPERP GOTRRE T R TS B
@ iAi*%%ﬂb%L%ﬁ%ﬂﬁﬁﬁ4,%%%
Fandh b Bt @R T a2V 2 FRE 2 B FRLF
ﬂ} ’ fﬁﬂljié ;»‘,‘é 5108152 4F & 2 % % 10912 42 %

€0 e Hpaw 4 oo
:~ﬂﬁ¢ﬁﬂﬂ&ﬂﬁgﬁﬁgéﬁ
E A R LIV e M I,
éﬁﬁ%ﬁifﬁ’%‘
EF b DR R

FTHER 2 2 o
Z~E8H

7 R T R PORF A A g ]
10287 9p 20p%304 3% > & H Fier 7 2
FELEN AL BEAKT (110 R F %405935%
%4367 ~ 1112 R @ 'ﬁ”*‘“695%i$ 216F ) » ¥
PONEG - H A RFLEEE (110ﬁ)§:f§$iﬁ40593
BEEFRTIIN~29231F ~m%E L %3392 3547 ) o pt3vAs
TFHAGFRT -

=) r%4%ﬁﬁaww*ma\ﬂwwf

1,938 - A3 K3 PRIk 5 - =R
RO > BErA oA EAARE TR S X kizg, >

ﬁ&%rﬁﬁw’Akﬁw#s e kB ERATAw

ARFAA A > TR AL FHOFHESEPN 0§ TN
'éifﬂ* H#ﬁ%‘z s 4 %%%fzﬁwﬁ;w BT ehigsk

i

+ %
1|
Bow o
PO
\.\mk“zf'\_‘_w
o e o

e
Ly U\\
R
N |
= =
e O
13 T
ool
:_ P
o, ©°



Boi T 8 E&RFTEME B2 TEEeRAEEER
ME > RSB EABEBAIR > BERFRFRIL i B
BERR PR e 2 g BN s A j\)j‘ T R F AL
RN GIEL JPIEAD ) A AR - v SR 3, SEGERIR I DAY R i

7ﬁﬁi’%ﬁéaﬁaify%ﬁ*’”F (110# & F % 405935
E5TEH® 288 )

IR A Y M AL R BRI AL BARE FY
EEpdod AN R R ER ZRBRABHRE
BBE BRERAMFLFRHEL T > RS ETHFR
o MEEFTUAT - AP R T F RO - RN
oo 2N - ERE TR R BRARAFEM - TR
FRERATIAE G GAF IS WL o fosanT 2 £ 2 R
FORH > B RS R ff%z%—ﬂﬁ#%% R R AT
PR > B AT B kT s e CRAR v g ,Jvfu%é‘g‘urét*
Ferlag e NREAFAMEL > Ade7 4k FF (1102
B F %400935L% % 29F )

IR REFREH VAR IRAREBRATO B 85 AT
- T ﬂ?“y%M9%#’—%%wﬁkﬁﬁiﬁ%%
o BARE S S H S P ATE . REREORERRER
FoBRRTE BRBHERTFR > b—Fie— E#RE
RE-H TR (&%) 5 & 475 ?éi&uj* A AU AN T I
EEREEEAPISEL  RERFLTREL > —RRH
FHIL F—ERFTE > BEROGBERTE > A p PE
PR RBTETIR > B trd > T - B F
Foo F A PG A 5 B 0 WE ARG BETE
%%?ﬁ%%’ 3 (h3BE%34032 3417 )

P omdhE Y MR S RER 0 g AL AT IES
L h A BT LR pL L HE LB F L2 ER

£

2, ¢
FAREIN > FTHEEARPE TR ES @
AL

/

DA

=y



S ER Y B 2B PELERTART LGRS
%’%%&%M%ﬂMMﬁ&,@&%?@&ﬁ%ﬁ%m’
%ﬂéﬁ%ﬁéé@w’ﬁﬁﬁ%%i%ﬁﬂﬁﬁﬁ@%ﬁ
RME > 7iEF) 2P P 2R BRASPAERT & pFH 2R
NS A I UL A B ?’%iﬁ%ﬁ&#@ﬁi;p
(110# & ¥ F % 4059352 % %57 ) s > hF kit F—FHF
WA FBHIRFABIGERFEHELRM > 2N frﬂié*% - A

Py 3R AT P SR g AT 1;1
ﬁiﬁ—ﬁziﬁ”aa: (RBEFITIE ) - BLER
p ?gwmﬁa%aw%ngw@’g%
?ﬁﬁ%%’“a"?%”ﬁﬁa A R i E
I FFEF FIRLBEARESEELS T TRpE

ﬁir#wﬁ’m:wﬁr:'uﬁliﬁo

Wz« e 2 A ROFRITARFEY LB T 3 HRES
Ao T A5 0 RS F ﬂﬁbl’%@ N
PR AT s AR ed (hEFE S 2803287
F) @A TI L AIONE A - RFEM T AT
ﬁuﬁ%&ﬁ&i,ﬂﬁﬁjiﬂ%ﬁuwéﬁ R
k%> A v%@@ﬁ%,ﬁW%?%l’%f{%Wﬁ

;’i?rﬁ;%ig-%fé P AR ffu#&ka 5840 X A éq*&‘”%ﬁ; b=
K - S-S B R V2 2 ) S SIS U Wm/éﬁﬁ(nm
BUEEF %6955.8 %00 ~ RE X %300F ) s #AHO%R
WREFBEAAETAEN T AL ELSA S BN
mm@%%%f’@kﬂ%%é %4‘¢§?%—@

4T SenpEiE R B A FE T - L pIAE - B iR
@“ﬁi’ﬂ&%€ﬁ§%4wﬁi b3 %*%%aki
VLS SP A= SRR A R R 7 r""lh"f"}l)a_:?b@;)]}’zkﬂ-”}'
(4 g7 LRI AR N BARTE ) RS RRIR 4 B RS A
R EECE A &f—PJ<&%%%3%J3%E),§ﬁ
FOO* RF@d T FHFFRT § AR L L7k &
PoFFAREFE gEAEL I, Ay ﬂ%—@&ﬂ’"“

12

g
1T,
X
t (5
N,
=
ﬂ?

¥

&

‘m\“\

.
n
A



FIPEAN $7 3040 0 B 3hde © S5 ) A B AR E > b PR
FREFBF®RLF 2% (RE S 54077 2 $4087)
ZABO0 - Z2O0OF ~HFOR OO LE » k2
Bapmzdgd ~BREFHFR GREIRGEH - TLF
ZoFRS R p E RS RER AR EITTA T M
W 2 I AN AT o (FL G RIETEFA Y M EET
Pz BRI RER  SE > T ERLIFANLT
L% @%’Ei&$@$%4ﬂﬁéiﬁ’éﬁﬁ%ww
Foo T e 2 it e (1102 & € F %405935L%
297 ) kAR EHT 5 AR ”%ﬁfﬁlﬁ%¥§5
flo 2 f R E R BALIS R S R 0 T AL
12

~

WA E T LEFLERE T L pudpatier] B0 Rk
K’J’i%i T'»]? 4 'r’} —rfﬁ ’ "\ﬂ\, EE;'_’T;\E)»/;I)"]7 53%]
CHARBRLEF HRARAERRE L TTAL LT RF

<
\
)
-

N

DHTT e A AN F RS o S B G
@@‘?%~4?‘QW*‘n%k~wﬁ%$%4ﬁiﬁ;
LT ZF AR 0 T IZET RIRET LT R o

(WQJW%E*bwﬂgiﬁrdﬁ%ﬂﬁ%fhmaﬂﬁa

%y (0™ [ ACEDAV) » & 2 1981& & ;¢ 252> Hph %R

Wg*¢£%$—ﬁ&%»ﬁg~éﬂ\Q%ﬁﬁ$%?

R EHFPZ 2R - 7y JP‘ K2R “/\*ffl’ﬂ?*“ 2 AR

-5 S A Iﬂ“f\]‘ﬁ#—"lﬁrl}c wi— ﬁizr‘izl—‘ﬁ*g‘ﬁf_

T3 LTEREN D 2ANHERE AR BT 4

o FOT IRIRIELE S © ]_’]W&’fgl,ﬁif'fﬁ » NF 5 # A

AE L AR S TR R R 2 Rt A K96
125p3&RiA->279p eipr B sg#4e » 3 > PP 2 CEDAWE
Bp 224 > £ 2 mat100#52 20p =348 0 T £
6?8p o riﬁ"&f‘iﬂ’ﬁ?‘—“*"f A5V AR o K35 (72 o CEDA

W Rp 2 5%cf ARBEHELTENELE D M 1@ AR
P AR R E BRI AR EOEE T R R (9

-,'2'?

=
I T T E T I TRy
¥

A

-

¥

F
ﬁ,

2
_?,\'

-~
Aur
AN
IR

v
>



WA ko BF AN BT R R LR L AL
LR EE R R A ET kL o NAER16F D
MAA%Ra 2 o rREZFLIBAMLD AT TR A
EF AR AR AMEMopd > FiRE G LA A
2o~ Tepr ) s Tdelm 28 T A BELZ 2 A
REAPL R BAAMPEE ARFEORE > XL FR
%4%tﬁ%5ih Tk A AT o s THRA Ak
K%EJ LR, 0 L ERME SR AR ii:A
oot aA#HEY > 8% T "No means No | Tonly Y

V\

=

es means Yes | » T T#
-

;J

FRNE

L)

~

T

AT L TR (B 6 R
A LmL !, !
2 -

TR SRR ’ZT“%F'&% fe
IE,'J °E"§—L’-QT\‘T'EL__L§7 }i F'Iﬁpuif =4
AR mfl*ﬂs.«‘f FR (R #”Ta%%%;%lﬁﬁfe . '»?Fﬁ
HRAB I G A AHEHITA T KL ?ﬁéﬁﬁﬁai%—*‘) 2.
75 0 B ii%meer§¥%J°*w’é i
REFEREL R PRI, 2 EARL AR AR
m2 ERHEBPEEEFYRERL ) RRARG - HAES
THHT >~ FRIEE S S 2 AT REER
%@4?"ﬁﬁﬁ’;@%asziizﬁwﬁﬁia
7 rlﬁ“zj‘u TR AL TR 25
MiETEENTE SR ﬁ%ﬁﬁﬁnim@4ﬁf
T EFBAFFAFE (Bldo? FRAT LT FRG AL
*Wﬁ%v%ﬁm#“”‘%4ﬁﬁéﬁgv’éﬁﬁﬁ
TAPNE FH R TR S T 2ER o A URT AE
E&E%’ﬁﬁ%?%%$%%~@$ Fk e suAk 3
M@k%ﬁgﬁWﬁfﬁiw%w EER T A bk E
) ATEARAT L R E S AR LT AR L PR
frmT et @ (RBEml0ER S F 517815448 4
SB) cXH AL ET gy L F AP G AR
pRe A Edcd o Tt R, TREA T SR
BRE > g 277 BIENF > PER U 2 p e mF

—\\

* _BH' LN



T T H LM TR LR AR 2w A g

M LT ;mggﬁ,z;& LIV RVEAS SEVE I IEREA
L Emitp e F5270d > LARKIRGT XMk v
L EH>BAZMp AT - > A2 ARVE

HAPBAGFL g EF LM SR [ mimp

ge e LA Mo FR2EARTIESLZTFE T
2 R A BETRE e AR . - L S-SR e AR TS

Z_EFREEP .
R 2 Sl A AR 24 A S 0 T (o
Hivh » A B &gsH- 1,0
DETHEE ¥ 5 I R
FALRARFIL X kAL L FEF T AHEREY 7T
L *%f’%"ﬁr BB Y S ALEEAES D ¢ fhueh
SRS I RF (A TR TR IR LT TE R ER O
A I PG R en s FA4S 2 HRAFLL A
i@ii°§§’&%?-Wﬁﬁ7”$%@ﬁ 2
FAhEEF% (R L 5204322097 ) » &8s
wf“*’ g g T AT DY HE o RFE T SR
%E&}ﬁiL&gfﬁﬁg’“% AL AR P ET
ZFE RV ARG T HE N Aoy o T F R T ER
Ta2TiESEHRL ZHIFE 0 demit p 2 FFT R
HRBL A0 WA B 1 WE R T
FREMZ G o X RE TR L PP E T e 2
® 0 T4k2 "BYEBYE- ® /g iz AELATD
w2 ¢ KISS GOODBYE o ¥ @ i7 (v diy & (F’“Fé{im%

—

%) (mEE%29F ) v o2 I3 EI A8 F
AL ® s 32 or Lvew| (KISS GOODBYE) » T 2bgE— &
LR PR (R EPALL IERRARE)
BRAL P ¥ it et s R, B2 it P A
SYRER R N I TER A SR L

RBFATF A e A Rfro 07 @ELT ML

co



B2 s A Fopfit AR 2 B $ 2 BF L0 REFRS
ﬁfjxlﬁ B TR IRE RE  AIE T MR R 7
%ﬁﬁﬁ g L FlOF - L0~ O3~ 7100

g

?:\’é‘wﬂf%vl‘ﬁiﬁi 2 o K H o nz:/%r’;{;)j* 7 AR 2 AN B (S B AR
LT R BR 2 2% (BT L ¥2547 259
[DIRE S AN L QLRI o 'é‘l"/?iézf]iﬁ S NP
FoMNERHFEEEY FTALYFHFAABLT TREZ
i’{%ﬁkﬁﬂ¢%@¥ﬁﬁﬁﬁ%?TF*“%“7
LR e e o BH AT

AV

LRFEA RO EARA R (FETR CF P 0L
Ol 77 3 ﬁﬂ‘iwﬁphi%ﬁ’ﬁkﬁ* «
< {557 B T NhdgpEHe » F2p24 2R3
7)) w¢¢ﬁ<%ﬁ¢ LTy I TUR

LB R SR FIRY HR L Ea ARE LG ok
?Wﬁiiﬁgiﬁﬁ’ﬂﬂﬁfii¥%#ﬂ 0%5’%k%§%
A7 HRET G LR £ 52 5 T4 5 35
LA L G EEF T LR AT AN ﬁz:»;f’r;aﬁ;? K iE
FRRABZEYG ISREA IR ARBRL B P A

9

-—\

0

g M=
9"

Q.

ul

9
¢
={"

—=

|
b =

1o St e o

Rsxr orat > AZFHP IR 2 D HhTRE 2 EEG o AL
R R R

T~

(FFAk 2 ot s > B F221E S 1 B oo

CRAM SR 2EF 2 B 22230 2k RET
AR A NEN 22 BRRBADE SRR
B> @iEi&HA 2 £ FhE a2 ¥%é@1&$¢
F110# & 5 4 &

\



-
A

(_

=)

AR 2,
=Nt

I'_f#,;\, E," 20

%ﬂf

$he

Flred HH2E 8
0 107T#E 32 12P
A IR Nk e )

B E TR EF B A RT LA I3
W A g HAFIE | 3547 F4R
TTOFLf3 & n > FHAT B2 R J= 4
rﬁ*Jﬁﬁﬁwﬂﬁﬁ IR RS
PooBpine FHEP F I 2E a2
pPAERFREEDART AHD R
LEMEE o

B bRz 12d

S R RV SO - A LT

TEmi ST

7

2 & B 1

’“i?*@“*khﬂﬁ%ﬁﬁf%‘

S ETTID TN
B RS A ¥
’ﬁﬁ«ﬁﬂ“%f”’bg

zst_"ji\_ﬁﬂﬂ

T b (T 5 P
Ep P %E#F’..‘: v A2,
¥ _ﬂi )E’;'i’%;‘ 0

,@%uﬁﬁJaﬂiaﬂli’&k%wt’i
A#H > FRMBL B L AL TR LT L
MERTF]- B ARE LT Hp A4
WP FUERT ST - TRl
EE AR R Y 2 H p RS
B2k Fane? 25 ey
GIEIFEH R kit mk ks tmiEie)e
FiEopug? 2L HTRAE S FIVE
1E2BELSH v A2 4 Ak A
LTE PR AKD EFE W AET
fRE - ik et F B RHI3EG
BPagEF 27 AR P a2 ¥
MEELAANBREA ZFEEFEA S
A2 XA R T REF ST D B2 A

10

)

R BV R

e
‘l\\‘

PARE
%%J

P ¥
e
013560 R

T+ 108#£ 5% 22 i%

2% FA AR
o e
LI 4 a;

2L

W
&

n
R
[as]
G
B0y

N
|

?)sli F_L

1 ;E* - fE
3

o
N
A
(

kg )N—‘mh‘%f
;\‘ﬁ —

N
N

]

as}

<k
N

g

=
o

i

3

W

N
f=-

—\
).
<l

J

FRoakd S
T

5 op
>

AR
N

y

&L
q
\r‘?"_‘-\;
3
/
hpas)

4

\
\4

(¥4
&
=

be
T3
-
=

=3
W

T
§
N
W

»

N 'é%
g
- R S

=
H\
& <

(w

S

s

e )=
l_;

e



ez fREEY > T E 0 B AP o
G4 2 Epph A v {530 > Binie 70 h4s b 35 {30 A
FRi— B P dom o RE 2 TR AED 0 I B o
Po b e Rk E N L $3680E 0 Hlidod 2 o

AESRBPT PR ERAS T RET 2 i IR RS
i = X B 112 = 10 ! 5 2
MFEFLA R FHLE P FIHK
2 F vhE*
EoF 1A

P AREPERAELR o

Jod PRA T e FE 20 Mo AR PRI R 2

A g bR T K FE AR PR S20P P ARA RT3
(B dFEFA 2 80 4d) TopEErsizm, -

B OREY
g D 2

e

A R A

A9 L gk~ 8~ Dotk BRGFNH B g F H R 2
Mmoa R X IR BE3E 1 10E T G A
w0 IR 2 A F 2 e

1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趙文誠
選任辯護人　陳垚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3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趙文誠與代號AD000-A110388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前為男女朋友，於民國110年5、6月間分手。趙文誠於11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前往甲位於新北市住處（地址詳卷），於與甲聊天過程中，表示想與甲為性交行為，經甲明確表示2人早已分手，且現因生理期不舒服，不想為性行為後，仍基於違反甲意願而為性交之犯意，不顧甲 之意願，脫去甲衣物，期間甲並有推拒並表示身體不舒服，趙文誠亦未予置理，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為性交行為。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陳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該證人證言內容之性質，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以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所為之轉述，因非依憑證人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乃為傳聞證言，且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仍不失被害人所為陳述之範疇，而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不足以作為被害人所指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若其陳述內容，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以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參照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案發當時或事後所生之影響，難謂亦屬傳述自被害人，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被害人當時之情況，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至於該項證據之證明力為何，自應由法院依其職權就卷內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7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即被告趙文誠之辯護人辯稱除告訴人甲以外之證人（即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經查，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之證言中關於甲 如何遭被告性侵之內容，因非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親自見聞，而係經由甲告知，自屬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然關於甲陳述時之狀態、語氣、情緒反應等，為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親自見聞，自非傳聞證據，故此部分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於偵查、原審具結之證述內容，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2項，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然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經查，證人即告訴人甲 之證述，經檢察官引為證據，上訴人即被告趙文誠及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辯護人於審理時雖表示：對於甲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及本院所證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合，證據力相當薄弱，顯然不可採信等語，然此屬對證明力之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卷內之文書、物證）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等於本院亦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揭非供述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4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原為男女朋友，現已分手，其有於前揭時、地前往甲住處並與甲發生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我沒有違反甲意願，如果真的有違反她的意願的話，她大可呼救，也可以像以前一樣對我拳打腳踢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與甲前為男女朋友，已於110年5、6月間分手，被告於11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在甲住處，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為性交行為等情，為被告坦承不諱（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4至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卷第15至16頁），並與甲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7至11、29至31頁、原審卷第339至354頁），此部分事實堪以先行認定。
　㈡甲就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如下：
  1.甲於警詢證述：當天被告來找我，他進門就像之前一樣玩我家的寵物，閒聊幾句後我有重複問他「你今天來幹嘛」，他也重覆講「想你阿，也想找你打砲」，後來他直接走近我向我撒嬌親我抱我，並把我抱著從沙發拖進房間內，當下我有試著用全力掙脫，但他力氣太大且之前有被他傷害的經驗過，所以還是被拖進房間床上也不敢做到太大的反抗，我有跟他表示我月經來不想做愛，但他完全不理會照樣盧我想要做愛，並開始直接脫我衣服，我還是有試著反抗，但他還是掰開我的腳開始不管我與我做愛，我後來就放棄掙脫只想趕快結束，所以我就像死魚一樣不動在床上，他幾分鐘後覺得沒興致，就自己跑去廁所抽菸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7頁背面至8頁）。
  2.甲於偵查中證陳：被告來得有點突然，被告有跟我說他因另案手機被扣押，我以為他要來借手機，之後他突然跟我說他很想要，我跟他說我們都分手兩個月了，還說我生理期頭很痛，叫他沒事可以走了，被告沒回答我的話，一直玩我的貓，之後我一直問他你想幹嘛，我有跟他說我不想做。但被告就直接走到我後面抱住我拖到房間去，把我的下半身衣服都脫掉，這中間我有反抗，就是一直推他，還跟他說我很不舒服，還說我男友要回來了，但他都不回答，就繼續以陰莖插入陰道的方式跟我發生性行為，我推不走他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
  3.甲於原審證稱：那天被告突然直接來我家，進去後有先聊了一下天，因為我有養很多寵物，一開始他進來時就先跟寵物玩，跟我說前兩天發生什麼事情，講著講著他就突然說要做愛，我說不要，我說我月經來不舒服，他一開始一直講說他想要，用「盧（台語）」的，講到後面就直接走到我後面，半抱半拖把我拉到房間去，然後就發生了性行為，一開始我有抵抗，有一直說不要，我蠻兇的跟他說不要，且我有明確的跟他說我不舒服，我有推他但推不動，所以一開始有反抗，有推，到後面我已經有點放棄，他反而沒有繼續下去，被告有插入陰道等語（原審卷第340至341頁）。
  4.甲前揭證詞中關於被告為求歡後，其有對被告表示拒絕，並告知在生理期期間不舒服，被告要對其為性行為之過程中其有推拒等情，歷次所述均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
  ㈢被告於警詢中供稱：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也都會說不要，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過程中甲也沒有全力掙脫，我沒有將她拖進房間內，然後雖然當天她有跟我說月經來不想做愛，不過因為以前她月經來不想做愛跟我說不要時，然後我們之間也是有做，也沒有強迫；甲當天有稍微抗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5頁）；於原審供述：甲一開始是有跟我說明她月經來有點不想做，但我們之前在一起時，也有好幾次過是在甲月經期間也有性交，所以我以為甲 和之前一樣只是說說而已等語（原審卷第177頁）。觀諸被告所述之內容，甲確實曾經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天亦有稍微抵抗，此與甲前揭證稱有向被告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並有試著反抗，因被告還是對其為性行為，甲即放棄掙脫等情相符，是甲前揭證詞，堪信屬實。
  ㈣證人即甲友人劉○敏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甲有打電話給我，說她前男友找她，然後她覺得被性侵了，她說她感覺不舒服，我聽到甲的語氣是不開心的（原審卷第285至287頁）；證人即甲友人吳○哲於偵查、原審證稱：甲是我前女友，約5年前分手，我確實有接到她的LINE電話，她口氣很淡定，跟我說她好像被性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是她開門讓被告進來後，被告就將她強押在某處，她就跟被告說她月經來，被告不理她的反抗，她當時講話很冷靜等語（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卷第55頁、原審卷第355頁）；證人楊○豪於原審證稱：我與甲是好朋友，甲當天先打電話給我，跟我說她剛剛被被告性侵，後來我陪她去看醫生、報警；她一開始下來的時候感覺算很冷靜，報警到一半跟我講一些事情就開始哭了，我問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說被告好像是來拿東西所以讓他進來，結果就被他性侵，性侵完他就走掉，然後她就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然後就陪她聊天，然後說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就哭了（原審卷第358至359頁）；證人賴○○於原審證述：案發當晚甲有打給我說她受到被告侵犯，希望我陪她報警，當時我還在上班，我說要晚一點，下班時我打給她，她說她已經請她的朋友陪她報警，她當時語氣感覺有點緊張又生氣等語（原審卷第407頁至第408頁）。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所見聞甲陳述遭被告性交時之緣由、態度及情緒反應，係渠等親自經驗、知覺甲之嗣後情況，自得以之作為情況證據，據以推論告訴人甲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作為法院判斷告訴人甲 陳述是否可信之證據，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經查，甲與被告間先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交往期間有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被告供述明確，並與甲於偵查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且依被告供稱甲有稍微抵抗，甲亦證述原有試著反抗，但後來就放棄掙脫只想趕快結束等情觀之，可知被告所施加違反甲意願之手段及甲之抗拒均非激烈，因甲原本即曾與被告交往並發生性行為，於本案時亦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其遭受被告違反其意願為性交行為當下所產生之情緒反應，與一般被害人相比可能較為平靜，並無違反常情之處，且關於甲向友人訴說此事實之情緒反應，多是屬負面情緒之不開心、緊張、生氣、哭泣等，仍與一般性侵被害人遭受性侵害之反應相符，亦足以佐證甲前揭證言之可信。
  ㈤西元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且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均可加入。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經立法院於民國96年1月5日議決，2月9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明定CEDAW具國內法效力，並經立法院於100年5月20日三讀通過，於同年6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EDAW於國內生效是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促使我國性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軌，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視逐步消除。落實在性侵害事件，主要為打破以往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及普遍存在性侵害犯罪迷思。以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 」「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與甲 雖曾為男女朋友關係，然於案發時已分手數月，甲於被告當日求歡時，即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天亦有抵抗等情，均經認定如前，被告自已知悉甲並無與其為性交行為之意願，然被告卻以：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也都會說不要，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云云，作為合理化自己行為之理由，忽視縱然係男女朋友關係，仍應尊重對方個人之性自主決定權，倘一方無性交之意願仍對其為性交行為，亦會該當違反意願而為性交罪，更何況被告與甲已非男女朋友關係，卻完全無視甲拒絕之言語及行為，顯未尊重甲之性自主決定權，被告對甲所為之性交行為已違反甲 之意願甚明。
  ㈥被告辯護人辯稱：2人分手後，甲仍與被告都有聯絡，且感情仍在，尤其案發前一天，甲因為一直無法與被告聯繫，所以透過郭人豪轉達，故被告於前往甲住處，是經過甲同意，並非突然前往；又如果被告真有違反甲意願性侵甲，甲可大聲喊叫或對被告拳打腳踢，或打開房門跑往距離3公尺處的房東房子求救，更不可能事後要求被告留下幫寵物洗澡，且被告於離去時亦有與甲吻別，是被告之性交行為並未違反甲意願云云。經查，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之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原審卷第254至259頁），於案發後被告確實仍有停留在甲住處並與甲正常對話，然因鑑於甲與被告間原本之關係及甲於本案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甲當下之反應可能較為平靜乙情，業如上述，惟甲當天有以言語及行為表示拒絕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已如前述，自不得因甲未於事後害怕、哭泣或仍與被告正常對話，即因此反推甲是自願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又被告所稱離去時有與甲吻別云云，依前揭勘驗內容：「被告：BYEBYE。甲：滾，這什麼意思？被告：KISS  GOODBYE。甲：幹你娘垃圾（門關起來的聲音）」（原審卷第259頁），可知被告是於離去前未經甲同意親吻甲 ，並表示為吻別（KISS  GOODBYE），並非雙方合意接吻，且依甲之反應（滾，這什麼意思、幹你娘垃圾），顯見甲並無與被告親吻之意願，是被告以此作為其性交並未違反甲意願之依據，顯屬無稽。至於當天被告是否係經甲同意後前往、甲有無向他人求救，均不得作為可合理化被告對甲違反意願性交之理由，且與甲並無意願與被告性交乙事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並無礙於被告違反甲 意願而為性交行為之認定。
  ㈦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因被告與甲發生性行為後，只顧著要去釣蝦，而沒有留下來跟甲聊續舊情，引發甲 對被告強烈不滿而挾怨報復，始對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為前揭陳述云云。經查，依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之結果（原審卷第254至259頁），被告於性交結束後，多次邀甲前往釣蝦，經甲一再拒絕，於整個對話過整中，並未見甲有希望被告留下陪伴之意，是辯護人稱因被告顧著要釣蝦而未留下陪伴引發甲 不滿而誣陷被告云云，顯屬無據。
  ㈧被告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郭人豪（待證事實：當日會前往甲住處係因甲透過郭人豪請被告盡速聯絡，後來被告跟友人借手機跟甲聯繫，並且相約在案發時找甲，並非被告突然去找甲）、陳奕潔（待證事實：陳奕潔為被告友人，在被告跟甲交往期間，曾多次發現甲對被告攻擊而使被告受傷，如案發時有違反甲意願，甲不可能輕易就範）。然查，被告當天是否係與甲相約後前往及甲先前有無對被告為暴力行為，均與被告有無違反甲意願為性交行為無涉，無從作為被告未違反甲意願之證據，是辯護人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核與本案事實無重要關係，且本件待證事實已明瞭，無調查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不足採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　
　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於起訴書主張：被告前因販賣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訴字第52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2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107年3月12日假釋付保護管束，並於108年5月22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已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憑等語，雖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惟對於「加重其刑事項」僅空泛表示：請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依刑法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就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難認已盡其說明責任，參諸前揭大法庭裁定意旨，本院自不得自行依職權調查認定，相關前案紀錄僅得於量刑時作為審酌因素。
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當天被告並非突然前往甲住處，甲僅在即將發生性行為時簡單說月經來、身體有點不舒服，並無口頭明顯拒絕，被告亦無強抱、拖行甲，被告對甲為性交行為並無違反甲意願等語。
　㈡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甲間原為男女朋友，但已分手，然被告竟因一己私慾，未能尊重甲性自主權，在造訪甲後，無視甲抗拒對甲為事實欄一所載之強制性交行為，影響甲身心健康，所為實應予非難，惟考量其犯罪手段相較上未以高強度之暴力行為致使甲受傷，兼衡其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詐欺等案件之前案紀錄，但無任何犯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素行，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因另案入監執行前從事木工及與父親、奶奶同住之生活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未檢討自身行為，迄尚未與甲達成調解或得其諒解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年6月。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亦屬允當，應予維持。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惟均經本院逐一論駁說明如前，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婉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趙文誠

選任辯護人　陳垚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1年度侵訴字第3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趙文誠與代號AD000-A110388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甲）前為男女朋友，於民國110年5、6月間分手。

    趙文誠於11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前往甲位於新北市住處

    （地址詳卷），於與甲聊天過程中，表示想與甲為性交行為

    ，經甲明確表示2人早已分手，且現因生理期不舒服，不想

    為性行為後，仍基於違反甲意願而為性交之犯意，不顧甲 

    之意願，脫去甲衣物，期間甲並有推拒並表示身體不舒服，

    趙文誠亦未予置理，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為性交行為。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

    轉述參雜不分，一併陳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

    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該證人證言內容之性質

    ，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以聞自被害

    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所為之轉述，因非依憑證人自己

    之經歷、見聞或體驗，乃為傳聞證言，且屬於與被害人之陳

    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仍不失被害人所為陳述之範疇

    ，而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不足以作為被害人

    所指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若其陳述內容，係以之供為證

    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

    明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

    以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

    證據），以之參照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

    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案發當時或事後所生之影響，難謂亦屬

    傳述自被害人，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被害人當時之情

    況，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至於該項證據之證明力為何，自

    應由法院依其職權就卷內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2087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即被告趙

    文誠之辯護人辯稱除告訴人甲以外之證人（即證人劉○敏、

    吳○哲、楊○豪、賴○○）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

    。經查，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之證言中關於甲 

    如何遭被告性侵之內容，因非證人劉○敏、吳○哲、楊○豪、

    賴○○親自見聞，而係經由甲告知，自屬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

    力，然關於甲陳述時之狀態、語氣、情緒反應等，為證人劉

    ○敏、吳○哲、楊○豪、賴○○親自見聞，自非傳聞證據，故此

    部分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於偵查、原審具結之

    證述內容，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2項，自應認

    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然同法

    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

    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

    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

    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經查，證人即告訴人甲 

    之證述，經檢察官引為證據，上訴人即被告趙文誠及辯護人

    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辯護人於審理

    時雖表示：對於甲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及本院所證述之內容

    與事實不符合，證據力相當薄弱，顯然不可採信等語，然此

    屬對證明力之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

    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卷內之文書、物證）

    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且當事人等於本院亦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本院審

    酌前揭非供述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

    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4之規定

    ，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原為男女朋友，現已分手，其有於前

    揭時、地前往甲住處並與甲發生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

    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我沒有違反甲意願，如果真的有

    違反她的意願的話，她大可呼救，也可以像以前一樣對我拳

    打腳踢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與甲前為男女朋友，已於110年5、6月間分手，被告於11

    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在甲住處，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

    為性交行為等情，為被告坦承不諱（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

    卷第4至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卷第15至16頁），並與

    甲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

    號卷第7至11、29至31頁、原審卷第339至354頁），此部分

    事實堪以先行認定。

　㈡甲就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如下：

  1.甲於警詢證述：當天被告來找我，他進門就像之前一樣玩我

    家的寵物，閒聊幾句後我有重複問他「你今天來幹嘛」，他

    也重覆講「想你阿，也想找你打砲」，後來他直接走近我向

    我撒嬌親我抱我，並把我抱著從沙發拖進房間內，當下我有

    試著用全力掙脫，但他力氣太大且之前有被他傷害的經驗過

    ，所以還是被拖進房間床上也不敢做到太大的反抗，我有跟

    他表示我月經來不想做愛，但他完全不理會照樣盧我想要做

    愛，並開始直接脫我衣服，我還是有試著反抗，但他還是掰

    開我的腳開始不管我與我做愛，我後來就放棄掙脫只想趕快

    結束，所以我就像死魚一樣不動在床上，他幾分鐘後覺得沒

    興致，就自己跑去廁所抽菸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

    第7頁背面至8頁）。

  2.甲於偵查中證陳：被告來得有點突然，被告有跟我說他因另

    案手機被扣押，我以為他要來借手機，之後他突然跟我說他

    很想要，我跟他說我們都分手兩個月了，還說我生理期頭很

    痛，叫他沒事可以走了，被告沒回答我的話，一直玩我的貓

    ，之後我一直問他你想幹嘛，我有跟他說我不想做。但被告

    就直接走到我後面抱住我拖到房間去，把我的下半身衣服都

    脫掉，這中間我有反抗，就是一直推他，還跟他說我很不舒

    服，還說我男友要回來了，但他都不回答，就繼續以陰莖插

    入陰道的方式跟我發生性行為，我推不走他等語（110年度

    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

  3.甲於原審證稱：那天被告突然直接來我家，進去後有先聊了

    一下天，因為我有養很多寵物，一開始他進來時就先跟寵物

    玩，跟我說前兩天發生什麼事情，講著講著他就突然說要做

    愛，我說不要，我說我月經來不舒服，他一開始一直講說他

    想要，用「盧（台語）」的，講到後面就直接走到我後面，

    半抱半拖把我拉到房間去，然後就發生了性行為，一開始我

    有抵抗，有一直說不要，我蠻兇的跟他說不要，且我有明確

    的跟他說我不舒服，我有推他但推不動，所以一開始有反抗

    ，有推，到後面我已經有點放棄，他反而沒有繼續下去，被

    告有插入陰道等語（原審卷第340至341頁）。

  4.甲前揭證詞中關於被告為求歡後，其有對被告表示拒絕，並

    告知在生理期期間不舒服，被告要對其為性行為之過程中其

    有推拒等情，歷次所述均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

    理之處。

  ㈢被告於警詢中供稱：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也都會說不要

    ，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過程中甲也沒有全力掙脫，我

    沒有將她拖進房間內，然後雖然當天她有跟我說月經來不想

    做愛，不過因為以前她月經來不想做愛跟我說不要時，然後

    我們之間也是有做，也沒有強迫；甲當天有稍微抗拒等語（

    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5頁）；於原審供述：甲一開始

    是有跟我說明她月經來有點不想做，但我們之前在一起時，

    也有好幾次過是在甲月經期間也有性交，所以我以為甲 和

    之前一樣只是說說而已等語（原審卷第177頁）。觀諸被告

    所述之內容，甲確實曾經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天亦

    有稍微抵抗，此與甲前揭證稱有向被告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

    ，並有試著反抗，因被告還是對其為性行為，甲即放棄掙脫

    等情相符，是甲前揭證詞，堪信屬實。

  ㈣證人即甲友人劉○敏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甲有打電話給我

    ，說她前男友找她，然後她覺得被性侵了，她說她感覺不舒

    服，我聽到甲的語氣是不開心的（原審卷第285至287頁）；

    證人即甲友人吳○哲於偵查、原審證稱：甲是我前女友，約5

    年前分手，我確實有接到她的LINE電話，她口氣很淡定，跟

    我說她好像被性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是她開門讓被告進

    來後，被告就將她強押在某處，她就跟被告說她月經來，被

    告不理她的反抗，她當時講話很冷靜等語（111年度偵緝字

    第695號卷第55頁、原審卷第355頁）；證人楊○豪於原審證

    稱：我與甲是好朋友，甲當天先打電話給我，跟我說她剛剛

    被被告性侵，後來我陪她去看醫生、報警；她一開始下來的

    時候感覺算很冷靜，報警到一半跟我講一些事情就開始哭了

    ，我問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說被告好像是來拿東西所以

    讓他進來，結果就被他性侵，性侵完他就走掉，然後她就打

    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然後就陪她聊天，然後說她怎麼會發

    生這種事，她就哭了（原審卷第358至359頁）；證人賴○○於

    原審證述：案發當晚甲有打給我說她受到被告侵犯，希望我

    陪她報警，當時我還在上班，我說要晚一點，下班時我打給

    她，她說她已經請她的朋友陪她報警，她當時語氣感覺有點

    緊張又生氣等語（原審卷第407頁至第408頁）。證人劉○敏

    、吳○哲、楊○豪、賴○○所見聞甲陳述遭被告性交時之緣由、

    態度及情緒反應，係渠等親自經驗、知覺甲之嗣後情況，自

    得以之作為情況證據，據以推論告訴人甲陳述當時之心理或

    認知，作為法院判斷告訴人甲 陳述是否可信之證據，屬適

    格之補強證據。經查，甲與被告間先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

    交往期間有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被告供述明確，並與甲於偵

    查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且依被

    告供稱甲有稍微抵抗，甲亦證述原有試著反抗，但後來就放

    棄掙脫只想趕快結束等情觀之，可知被告所施加違反甲意願

    之手段及甲之抗拒均非激烈，因甲原本即曾與被告交往並發

    生性行為，於本案時亦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其遭受被告

    違反其意願為性交行為當下所產生之情緒反應，與一般被害

    人相比可能較為平靜，並無違反常情之處，且關於甲向友人

    訴說此事實之情緒反應，多是屬負面情緒之不開心、緊張、

    生氣、哭泣等，仍與一般性侵被害人遭受性侵害之反應相符

    ，亦足以佐證甲前揭證言之可信。

  ㈤西元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以下簡稱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

    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

    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

    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

    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且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均可加入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為提升我

    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經立法院於民國96年1

    月5日議決，2月9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明定CEDAW具國

    內法效力，並經立法院於100年5月20日三讀通過，於同年6

    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EDAW

    於國內生效是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促使我國性

    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軌，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

    視逐步消除。落實在性侵害事件，主要為打破以往對於性別

    刻板印象及普遍存在性侵害犯罪迷思。以刑法第16章妨害性

    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

    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

    」、「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

    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

    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

    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

    ，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 」「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

    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

    」。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

    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

    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

    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

    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

    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

    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

    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

    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

    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

    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

    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

    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

    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

    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

    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

    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

    查，被告與甲 雖曾為男女朋友關係，然於案發時已分手數

    月，甲於被告當日求歡時，即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

    天亦有抵抗等情，均經認定如前，被告自已知悉甲並無與其

    為性交行為之意願，然被告卻以：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

    也都會說不要，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云云，作為合理化

    自己行為之理由，忽視縱然係男女朋友關係，仍應尊重對方

    個人之性自主決定權，倘一方無性交之意願仍對其為性交行

    為，亦會該當違反意願而為性交罪，更何況被告與甲已非男

    女朋友關係，卻完全無視甲拒絕之言語及行為，顯未尊重甲

    之性自主決定權，被告對甲所為之性交行為已違反甲 之意

    願甚明。

  ㈥被告辯護人辯稱：2人分手後，甲仍與被告都有聯絡，且感情

    仍在，尤其案發前一天，甲因為一直無法與被告聯繫，所以

    透過郭人豪轉達，故被告於前往甲住處，是經過甲同意，並

    非突然前往；又如果被告真有違反甲意願性侵甲，甲可大聲

    喊叫或對被告拳打腳踢，或打開房門跑往距離3公尺處的房

    東房子求救，更不可能事後要求被告留下幫寵物洗澡，且被

    告於離去時亦有與甲吻別，是被告之性交行為並未違反甲意

    願云云。經查，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之對話

    錄音檔案進行勘驗（原審卷第254至259頁），於案發後被告

    確實仍有停留在甲住處並與甲正常對話，然因鑑於甲與被告

    間原本之關係及甲於本案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甲當下之

    反應可能較為平靜乙情，業如上述，惟甲當天有以言語及行

    為表示拒絕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已如前述，自不得因甲未於

    事後害怕、哭泣或仍與被告正常對話，即因此反推甲是自願

    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又被告所稱離去時有與甲吻別云云，依

    前揭勘驗內容：「被告：BYEBYE。甲：滾，這什麼意思？被

    告：KISS  GOODBYE。甲：幹你娘垃圾（門關起來的聲音）

    」（原審卷第259頁），可知被告是於離去前未經甲同意親

    吻甲 ，並表示為吻別（KISS  GOODBYE），並非雙方合意接

    吻，且依甲之反應（滾，這什麼意思、幹你娘垃圾），顯見

    甲並無與被告親吻之意願，是被告以此作為其性交並未違反

    甲意願之依據，顯屬無稽。至於當天被告是否係經甲同意後

    前往、甲有無向他人求救，均不得作為可合理化被告對甲違

    反意願性交之理由，且與甲並無意願與被告性交乙事無涉，

    是被告前揭所辯，並無礙於被告違反甲 意願而為性交行為

    之認定。

  ㈦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因被告與甲發生性行為後，只顧著要去

    釣蝦，而沒有留下來跟甲聊續舊情，引發甲 對被告強烈不

    滿而挾怨報復，始對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為前

    揭陳述云云。經查，依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

    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之結果（原審卷第254至259頁），被

    告於性交結束後，多次邀甲前往釣蝦，經甲一再拒絕，於整

    個對話過整中，並未見甲有希望被告留下陪伴之意，是辯護

    人稱因被告顧著要釣蝦而未留下陪伴引發甲 不滿而誣陷被

    告云云，顯屬無據。

  ㈧被告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郭人豪（待證事實：當日會前往

    甲住處係因甲透過郭人豪請被告盡速聯絡，後來被告跟友人

    借手機跟甲聯繫，並且相約在案發時找甲，並非被告突然去

    找甲）、陳奕潔（待證事實：陳奕潔為被告友人，在被告跟

    甲交往期間，曾多次發現甲對被告攻擊而使被告受傷，如案

    發時有違反甲意願，甲不可能輕易就範）。然查，被告當天

    是否係與甲相約後前往及甲先前有無對被告為暴力行為，均

    與被告有無違反甲意願為性交行為無涉，無從作為被告未違

    反甲意願之證據，是辯護人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核與本案

    事實無重要關係，且本件待證事實已明瞭，無調查之必要性

    ，附此敘明。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不足採信。被告

    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　

　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檢察官

    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於起訴書主張：被告前因販賣毒

    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訴字第523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2年8月、2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

    於107年3月12日假釋付保護管束，並於108年5月22日保護管

    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已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附卷可憑等語，雖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惟對於「

    加重其刑事項」僅空泛表示：請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依刑法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就被

    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

    難認已盡其說明責任，參諸前揭大法庭裁定意旨，本院自不

    得自行依職權調查認定，相關前案紀錄僅得於量刑時作為審

    酌因素。

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當天被告並非突然前往甲住處，甲僅在

    即將發生性行為時簡單說月經來、身體有點不舒服，並無口

    頭明顯拒絕，被告亦無強抱、拖行甲，被告對甲為性交行為

    並無違反甲意願等語。

　㈡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

    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甲間原為男女朋友，但已分手，然

    被告竟因一己私慾，未能尊重甲性自主權，在造訪甲後，無

    視甲抗拒對甲為事實欄一所載之強制性交行為，影響甲身心

    健康，所為實應予非難，惟考量其犯罪手段相較上未以高強

    度之暴力行為致使甲受傷，兼衡其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及詐欺等案件之前案紀錄，但無任何犯妨害性自主案件之

    素行，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因另案入監執行前從事木

    工及與父親、奶奶同住之生活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犯後未檢討自身行為，迄尚未與甲達成調解或得其諒

    解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年6月。經核其認事用法

    均無違誤，量刑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

    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

    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

    衡之裁量權濫用，亦屬允當，應予維持。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惟均經本

    院逐一論駁說明如前，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婉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15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趙文誠

選任辯護人　陳垚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3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趙文誠與代號AD000-A110388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前為男女朋友，於民國110年5、6月間分手。趙文誠於11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前往甲位於新北市住處（地址詳卷），於與甲聊天過程中，表示想與甲為性交行為，經甲明確表示2人早已分手，且現因生理期不舒服，不想為性行為後，仍基於違反甲意願而為性交之犯意，不顧甲 之意願，脫去甲衣物，期間甲並有推拒並表示身體不舒服，趙文誠亦未予置理，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為性交行為。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陳述之情形，故以證人之證詞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應先釐清該證人證言內容之性質，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其中如係以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所為之轉述，因非依憑證人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乃為傳聞證言，且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一性之重複性證據，仍不失被害人所為陳述之範疇，而非被害人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不足以作為被害人所指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若其陳述內容，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以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參照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案發當時或事後所生之影響，難謂亦屬傳述自被害人，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被害人當時之情況，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至於該項證據之證明力為何，自應由法院依其職權就卷內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87號判決要旨參照）。上訴人即被告趙文誠之辯護人辯稱除告訴人甲以外之證人（即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經查，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之證言中關於甲 如何遭被告性侵之內容，因非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親自見聞，而係經由甲告知，自屬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然關於甲陳述時之狀態、語氣、情緒反應等，為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親自見聞，自非傳聞證據，故此部分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於偵查、原審具結之證述內容，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2項，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然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經查，證人即告訴人甲 之證述，經檢察官引為證據，上訴人即被告趙文誠及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辯護人於審理時雖表示：對於甲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及本院所證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合，證據力相當薄弱，顯然不可採信等語，然此屬對證明力之爭執，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卷內之文書、物證）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當事人等於本院亦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揭非供述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4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甲原為男女朋友，現已分手，其有於前揭時、地前往甲住處並與甲發生性交行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我沒有違反甲意願，如果真的有違反她的意願的話，她大可呼救，也可以像以前一樣對我拳打腳踢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與甲前為男女朋友，已於110年5、6月間分手，被告於110年8月9日20時30分許，在甲住處，以其性器進入甲性器而為性交行為等情，為被告坦承不諱（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4至6頁、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卷第15至16頁），並與甲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7至11、29至31頁、原審卷第339至354頁），此部分事實堪以先行認定。

　㈡甲就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如下：

  1.甲於警詢證述：當天被告來找我，他進門就像之前一樣玩我家的寵物，閒聊幾句後我有重複問他「你今天來幹嘛」，他也重覆講「想你阿，也想找你打砲」，後來他直接走近我向我撒嬌親我抱我，並把我抱著從沙發拖進房間內，當下我有試著用全力掙脫，但他力氣太大且之前有被他傷害的經驗過，所以還是被拖進房間床上也不敢做到太大的反抗，我有跟他表示我月經來不想做愛，但他完全不理會照樣盧我想要做愛，並開始直接脫我衣服，我還是有試著反抗，但他還是掰開我的腳開始不管我與我做愛，我後來就放棄掙脫只想趕快結束，所以我就像死魚一樣不動在床上，他幾分鐘後覺得沒興致，就自己跑去廁所抽菸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7頁背面至8頁）。

  2.甲於偵查中證陳：被告來得有點突然，被告有跟我說他因另案手機被扣押，我以為他要來借手機，之後他突然跟我說他很想要，我跟他說我們都分手兩個月了，還說我生理期頭很痛，叫他沒事可以走了，被告沒回答我的話，一直玩我的貓，之後我一直問他你想幹嘛，我有跟他說我不想做。但被告就直接走到我後面抱住我拖到房間去，把我的下半身衣服都脫掉，這中間我有反抗，就是一直推他，還跟他說我很不舒服，還說我男友要回來了，但他都不回答，就繼續以陰莖插入陰道的方式跟我發生性行為，我推不走他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

  3.甲於原審證稱：那天被告突然直接來我家，進去後有先聊了一下天，因為我有養很多寵物，一開始他進來時就先跟寵物玩，跟我說前兩天發生什麼事情，講著講著他就突然說要做愛，我說不要，我說我月經來不舒服，他一開始一直講說他想要，用「盧（台語）」的，講到後面就直接走到我後面，半抱半拖把我拉到房間去，然後就發生了性行為，一開始我有抵抗，有一直說不要，我蠻兇的跟他說不要，且我有明確的跟他說我不舒服，我有推他但推不動，所以一開始有反抗，有推，到後面我已經有點放棄，他反而沒有繼續下去，被告有插入陰道等語（原審卷第340至341頁）。

  4.甲前揭證詞中關於被告為求歡後，其有對被告表示拒絕，並告知在生理期期間不舒服，被告要對其為性行為之過程中其有推拒等情，歷次所述均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

  ㈢被告於警詢中供稱：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也都會說不要，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過程中甲也沒有全力掙脫，我沒有將她拖進房間內，然後雖然當天她有跟我說月經來不想做愛，不過因為以前她月經來不想做愛跟我說不要時，然後我們之間也是有做，也沒有強迫；甲當天有稍微抗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5頁）；於原審供述：甲一開始是有跟我說明她月經來有點不想做，但我們之前在一起時，也有好幾次過是在甲月經期間也有性交，所以我以為甲 和之前一樣只是說說而已等語（原審卷第177頁）。觀諸被告所述之內容，甲確實曾經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天亦有稍微抵抗，此與甲前揭證稱有向被告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並有試著反抗，因被告還是對其為性行為，甲即放棄掙脫等情相符，是甲前揭證詞，堪信屬實。

  ㈣證人即甲友人劉○敏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甲有打電話給我，說她前男友找她，然後她覺得被性侵了，她說她感覺不舒服，我聽到甲的語氣是不開心的（原審卷第285至287頁）；證人即甲友人吳○哲於偵查、原審證稱：甲是我前女友，約5年前分手，我確實有接到她的LINE電話，她口氣很淡定，跟我說她好像被性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是她開門讓被告進來後，被告就將她強押在某處，她就跟被告說她月經來，被告不理她的反抗，她當時講話很冷靜等語（111年度偵緝字第695號卷第55頁、原審卷第355頁）；證人楊○豪於原審證稱：我與甲是好朋友，甲當天先打電話給我，跟我說她剛剛被被告性侵，後來我陪她去看醫生、報警；她一開始下來的時候感覺算很冷靜，報警到一半跟我講一些事情就開始哭了，我問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說被告好像是來拿東西所以讓他進來，結果就被他性侵，性侵完他就走掉，然後她就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然後就陪她聊天，然後說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她就哭了（原審卷第358至359頁）；證人賴○○於原審證述：案發當晚甲有打給我說她受到被告侵犯，希望我陪她報警，當時我還在上班，我說要晚一點，下班時我打給她，她說她已經請她的朋友陪她報警，她當時語氣感覺有點緊張又生氣等語（原審卷第407頁至第408頁）。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所見聞甲陳述遭被告性交時之緣由、態度及情緒反應，係渠等親自經驗、知覺甲之嗣後情況，自得以之作為情況證據，據以推論告訴人甲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作為法院判斷告訴人甲 陳述是否可信之證據，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經查，甲與被告間先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交往期間有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被告供述明確，並與甲於偵查之證述相符（110年度偵字第40593號卷第29頁），且依被告供稱甲有稍微抵抗，甲亦證述原有試著反抗，但後來就放棄掙脫只想趕快結束等情觀之，可知被告所施加違反甲意願之手段及甲之抗拒均非激烈，因甲原本即曾與被告交往並發生性行為，於本案時亦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其遭受被告違反其意願為性交行為當下所產生之情緒反應，與一般被害人相比可能較為平靜，並無違反常情之處，且關於甲向友人訴說此事實之情緒反應，多是屬負面情緒之不開心、緊張、生氣、哭泣等，仍與一般性侵被害人遭受性侵害之反應相符，亦足以佐證甲前揭證言之可信。

  ㈤西元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並在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且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均可加入。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經立法院於民國96年1月5日議決，2月9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明定CEDAW具國內法效力，並經立法院於100年5月20日三讀通過，於同年6月8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EDAW於國內生效是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促使我國性別人權狀況與國際接軌，兩性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視逐步消除。落實在性侵害事件，主要為打破以往對於性別刻板印象及普遍存在性侵害犯罪迷思。以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章而言，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強調「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 」「only Yes means Yes」，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之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與甲 雖曾為男女朋友關係，然於案發時已分手數月，甲於被告當日求歡時，即明確表示月經來不想做愛，當天亦有抵抗等情，均經認定如前，被告自已知悉甲並無與其為性交行為之意願，然被告卻以：之前我們發生性行為時甲也都會說不要，所以我就以為跟以前一樣云云，作為合理化自己行為之理由，忽視縱然係男女朋友關係，仍應尊重對方個人之性自主決定權，倘一方無性交之意願仍對其為性交行為，亦會該當違反意願而為性交罪，更何況被告與甲已非男女朋友關係，卻完全無視甲拒絕之言語及行為，顯未尊重甲之性自主決定權，被告對甲所為之性交行為已違反甲 之意願甚明。

  ㈥被告辯護人辯稱：2人分手後，甲仍與被告都有聯絡，且感情仍在，尤其案發前一天，甲因為一直無法與被告聯繫，所以透過郭人豪轉達，故被告於前往甲住處，是經過甲同意，並非突然前往；又如果被告真有違反甲意願性侵甲，甲可大聲喊叫或對被告拳打腳踢，或打開房門跑往距離3公尺處的房東房子求救，更不可能事後要求被告留下幫寵物洗澡，且被告於離去時亦有與甲吻別，是被告之性交行為並未違反甲意願云云。經查，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之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原審卷第254至259頁），於案發後被告確實仍有停留在甲住處並與甲正常對話，然因鑑於甲與被告間原本之關係及甲於本案未遭受激烈之強制手段，甲當下之反應可能較為平靜乙情，業如上述，惟甲當天有以言語及行為表示拒絕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已如前述，自不得因甲未於事後害怕、哭泣或仍與被告正常對話，即因此反推甲是自願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又被告所稱離去時有與甲吻別云云，依前揭勘驗內容：「被告：BYEBYE。甲：滾，這什麼意思？被告：KISS  GOODBYE。甲：幹你娘垃圾（門關起來的聲音）」（原審卷第259頁），可知被告是於離去前未經甲同意親吻甲 ，並表示為吻別（KISS  GOODBYE），並非雙方合意接吻，且依甲之反應（滾，這什麼意思、幹你娘垃圾），顯見甲並無與被告親吻之意願，是被告以此作為其性交並未違反甲意願之依據，顯屬無稽。至於當天被告是否係經甲同意後前往、甲有無向他人求救，均不得作為可合理化被告對甲違反意願性交之理由，且與甲並無意願與被告性交乙事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並無礙於被告違反甲 意願而為性交行為之認定。

  ㈦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因被告與甲發生性行為後，只顧著要去釣蝦，而沒有留下來跟甲聊續舊情，引發甲 對被告強烈不滿而挾怨報復，始對證人劉○敏、吳○哲、楊○豪、賴○○為前揭陳述云云。經查，依原審就甲所提供之於事發後與被告間對話錄音檔案進行勘驗之結果（原審卷第254至259頁），被告於性交結束後，多次邀甲前往釣蝦，經甲一再拒絕，於整個對話過整中，並未見甲有希望被告留下陪伴之意，是辯護人稱因被告顧著要釣蝦而未留下陪伴引發甲 不滿而誣陷被告云云，顯屬無據。

  ㈧被告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郭人豪（待證事實：當日會前往甲住處係因甲透過郭人豪請被告盡速聯絡，後來被告跟友人借手機跟甲聯繫，並且相約在案發時找甲，並非被告突然去找甲）、陳奕潔（待證事實：陳奕潔為被告友人，在被告跟甲交往期間，曾多次發現甲對被告攻擊而使被告受傷，如案發時有違反甲意願，甲不可能輕易就範）。然查，被告當天是否係與甲相約後前往及甲先前有無對被告為暴力行為，均與被告有無違反甲意願為性交行為無涉，無從作為被告未違反甲意願之證據，是辯護人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核與本案事實無重要關係，且本件待證事實已明瞭，無調查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不足採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　

　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於起訴書主張：被告前因販賣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3年度訴字第52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2年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107年3月12日假釋付保護管束，並於108年5月22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已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憑等語，雖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惟對於「加重其刑事項」僅空泛表示：請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依刑法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就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並未具體說明，難認已盡其說明責任，參諸前揭大法庭裁定意旨，本院自不得自行依職權調查認定，相關前案紀錄僅得於量刑時作為審酌因素。

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當天被告並非突然前往甲住處，甲僅在即將發生性行為時簡單說月經來、身體有點不舒服，並無口頭明顯拒絕，被告亦無強抱、拖行甲，被告對甲為性交行為並無違反甲意願等語。

　㈡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甲間原為男女朋友，但已分手，然被告竟因一己私慾，未能尊重甲性自主權，在造訪甲後，無視甲抗拒對甲為事實欄一所載之強制性交行為，影響甲身心健康，所為實應予非難，惟考量其犯罪手段相較上未以高強度之暴力行為致使甲受傷，兼衡其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詐欺等案件之前案紀錄，但無任何犯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素行，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因另案入監執行前從事木工及與父親、奶奶同住之生活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未檢討自身行為，迄尚未與甲達成調解或得其諒解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年6月。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亦屬允當，應予維持。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惟均經本院逐一論駁說明如前，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婉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